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商务领域举报投诉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盟市商务局：

为进一步规范商务领域举报投诉服务工作，现将我厅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商务领域举报投诉服务管理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2年6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领域举报投诉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自治区商务领域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大政府部门服务企业力度，规范自治区商务领

域举报投诉服务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精准分析研判商务领域诉求，结合商务工作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务举报投诉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以下称“举报投诉人”）通过电话、互联网、信件、传

真、来访等方式的商务领域举报投诉。

第三条 商务举报投诉工作坚持行业指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坚持依法、及时与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

就地解决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区商务厅统筹负责组织、督导、协调自治区商务举报投诉服务工作，及时与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建

立有效工作机制。

第五条 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商务举报投诉服务的组织、督导、协调等工作。

第二章 受理范围和条件

第六条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接受本行政区域内商务领域的举报投诉。受理范围为商务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

投诉。

第七条举报投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予受理：

（一）举报投诉事项属于商务部门职责范围内；

（二）有明确举报投诉对象及违法违规行为；

（三）有可靠来源渠道；

（四）尚未进入司法程序；

（五）其他涉及商务领域举报投诉事项。

第三章 受理和转办

第八条“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转办商务领域举报投诉事项，由自治区商务厅受理。

第九条对于“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事项，填写《12345事项转办单》转至各相关业务处室、驻

政务大厅、直属单位，由各部门“企业服务政策专员”协调解决。

第十条自治区商务厅接到涉及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的诉求，应填写《12345事项转办单》以传真、电话等方式

转至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由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结果及时反馈自治区商务厅。

第四章 办理流程和反馈

第十一条依法依规完善各办理环节工作流程，实现社会公众和企业诉求办理的闭环运行。



（一）统一受理：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电话、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小程序等渠道统一受

理。

（二）处理流程：根据诉求的性质、内容、涉及领域、部门等，采取直接解答、事项转办、专员解答等方式进行

办理。

（三）限时办理：各部门应积极主动联系服务对象，沟通诉求，在规定时限内答复。

（四）答复认定：各部门的答复意见要规范具体、完整有效。各部门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转办工单，应及时申

请退回并说明理由。对不能按时办结的转办工单，应在时限届满前提出延时申请。

（五）办结回访：“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对各部门办结事项进行满意度调查回访，并对回访满意度

进行反馈；对满意度低的各部门要进行核实整改。

第十二条 建立全区共享共用的知识库，各业务处室、驻政务大厅、直属单位根据政策调整、热点事件等及时维

护知识库。

第十三条各盟市商务主管部门要做好本地区商务领域举报投诉相关工作。

第五章 纪律监督

第十四条建立健全程序规范、落实有效、追责有据、问责有力的督办工作机制，加强对诉求工单的跟踪、催

办和督办。

第十五条驻厅纪检监察组、机关纪委负责对商务领域举报投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综合保障中心负责解释。
 


